法医学专业本科生自行联系见习
介   绍   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兹有川北医学院法医学系           级学生   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前来贵单位联系见习事宜，拟见习时间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日。
    见习期间该生安全责任由其本人及其家庭承担。

    望贵单位（部门）接洽为荷。
川北医学院法医学系

年  月  日

同 意 见 习

接  受  函

川北医学院：
经研究，同意贵校法医学系       级学生           前来我单位见习，拟见习时间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日。
特此函达。
签（章）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
实习（见习）安全责任承诺书

尊敬的川北医学院、实习（见习）单位领导：

    自行联系实习（见习）期间（含在途期间），本人郑重承诺：

    1、遵纪守法，严格遵守实习（见习）单位和学校纪律，爱护单位和学校声誉形象，注重自身修养和形象，服从安排，认真学习，若给单位和学校造成损失和不良影响，自愿接受处罚并承担赔偿责任。

    2、注意保护自身安全，本人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责任由本人和家庭承担，与学校和单位无关。

    特此保证并郑重承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